
美國商標注册介绍 

商標是用來識別產品或者服務的一個單詞，短語，或者標識。美國商標法主要是由“藍哈姆

法案”規範。當一個公司在經營中使用了一個名字或者標識，自動受到普通法商標權的保

護，並且可以在州法院執行。相較於沒有註冊的商標，在美國專利和商標局註冊的商標能

夠在聯邦法院得到更高級別的保護——註冊和未註冊的商標都會在“藍哈姆法案”得到某種

程度的聯邦保護。 

 

常見問題 

問： 美國的“申請基礎“是什麼? 

答： “申請基礎”是您向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提交商標申請的基礎。每個申請必須包

含一個或多個申請基礎，且每個申請基礎有不同的要求。總共有四個申請基礎： 

1、 商業使用基礎； 

2、 意圖使用基礎； 

3、 國外申請基礎； 

4、 國外註冊基礎。 

問： “商業使用”基礎是什麼？ 

答：  如果您申請的商標已經在商業上使用申請的所有商品或服務，就可以以“商業使用”為

基礎提出申請。在此基礎上，您必須在美國境內銷售該商標產品或向美國境內發貨，

或者在美國的各州/地區之間或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貿易中提供服務。當以此為基

礎提交申請時，您需要提供一個可接受的使用樣本。 

 

 



問： “使用樣本”是什麼？ 

答： 使用樣本是您的商品或服務之實際使用商標的真實樣本。並顯示購買者在市場上看到

該商標的模樣。例如，使用樣本顯示含有商標圖樣的整個產品和/或包裝，或提供服

務的網頁上顯示了含有商標圖樣的廣告。 

問： 商品商標的合適使用樣本是什麼？ 

答： 適用於商品的使用樣本是含有商標圖樣的商品本身或商品的包裝。例如，您的樣本可

以是印有商標圖樣的商品照片，也可以是印有商標圖樣的包裝照片。 

問： 服務商標的合適使用樣本是什麼？ 

答： 適用於服務的樣本必須顯示提供服務或宣傳服務時使用的商標。例如，您的樣本可以

是關於服務的手冊或廣告。 

問： 如果我不能提供合適的使用樣本該怎麼辦？ 

答： 建議您以“意圖使用”為基礎提出申請。USPTO 將進行審查和公告。並在公告後暫停下

一步程式，要求申請人在收到通知書後的 6 個月內提供合適的使用樣本。申請人可要

求延期提交使用樣本，每次延期時間為 6 個月，最多 5 次，總共 36 個月。申請人一

旦提供可接受的使用樣本，註冊程式將會繼續進行。 

問： “意圖使用”基礎是什麼? 

答： 如果您還沒有在申請的所有商品或服務中使用您的商標，但打算在不久的將來（3 年

內）使用它，您必須以“意圖使用”為基礎提出申請。這意味著您有在商業中使用該商

標的善意意圖，也就是說，您已經有提案，只差進入市場的準備（例如，具有一個商

業計畫、製作了商品的樣本或進行了其他初期的商業活動）。 

 

 



問： “國外申請”基礎是什麼? 

答：  如果您在美國申請日之前的六個月內已在國外對相同商標、相同商品或服務提交了更

早的申請，則可以以“國外申請”為基礎在美國提交申請。該基礎也稱為“國外優先權基

礎”，因為您請求了一個與國外申請日期相同的美國“優先權”申請日。 

問： “國外註冊”基礎是什麼？ 

答： 如果您已經在您的本國在相同商品或服務上的取得了相同的商標註冊，則可以以“國

外註冊”為基礎提交申請。 

問： 如果我根據“國外申請”或“國外註冊”提交申請，是否不需要提供使用樣本？ 

答： 如果基於“國外申請”或“國外註冊”，則在提交申請時不需要使用樣本。 但是，您必須

在註冊後的第 5 年至第 6 年之間以及每 10 年提交使用聲明，並同時提交使用樣本。 

問： 我應該選擇哪種基礎？ 

答： 大多數申請人的申請是基於他們目前對商標的使用或者他們將來在商業活動中使用

商標的意圖。這兩種申請基礎的區別在於您是否已經開始在所有的商品或服務上使用

該商標。如果您已經在申請中列出的所有商品或服務上使用了您的商標，則可以以“商

業使用”的基礎提交申請。如果您還沒有使用您的商標，但打算在未來（3 年內）使用

它，您必須以“意圖使用”的基礎提交申請。 

問： 向美國提交商標申請時需要提供哪些資訊？ 

答： 申請人在提出“商業使用”基礎時，應當提供“在任何地方的首次使用日期”和“首次在商

業上的使用日期”。對於外國申請人，您可能在本國更早地使用您的商標。“在任何地

方的首次使用日期”是指該商標的貨物首次出售、運輸或服務首次提供的日期。“首次

在商業上使用日期”是商標在美國商業上使用的日期。 

 


